附件1：

内蒙古医科大学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2011年修订）

学生资助工作体现了国家、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为进一步做好我校贫困生的资助管理工作，有效规范我校贫困生的认定工作，促进我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高效、有序的开展，确保将资助资源送到真正需要资助的贫困生手中。特修订本贫困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

一、成立认定评议机构

  1、学校成立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中心，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校的认定工作。

2、各学院成立以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部领导为组长、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团总支书记，学生辅导员、班主任等担任成员的认定工作组，负责认定的具体组织和审核工作。

3、各学院成立以班级（或年级、专业）为单位，以团学干部、辅导员（或班主任）任组长，学生代表担任成员的认定评议小组，负责民主评议认定工作。

二、贫困生条件

按贫困学生的困难程度和具体情况可分为特别困难学生（A类），困难学生（B类）和一般困难学生（C类），贫困生的界定标准暂定为：
     1、本人月平均生活费300元以下、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平时生活节俭，完成学业确有经济困难的学生；
     2、家庭所在地处边远经济较落后的农牧地区，或父母下岗无固定经济来源，以及残疾学生、单亲、父母离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3、家庭所在地是国家级重点贫困县，或该地区近两年内发生过重大的自然灾害；

4、家庭人口多且上学人数为2人以上；

5、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列为特别贫困资助对象：

（1）孤儿、烈士子女、低保家庭子女；

（2）父母重病且来自贫困及边远地区的学生；

（3）学生家庭所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性灾祸，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4）家庭成员因患重大疾病需支付大额医疗费用的；

（5）家庭因突发性变故造成人身及财产重大损失的；

（6）其它无经济来源支持正常学习的学生。

以上情况必须在《贫困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中有所反映。各学院可以结合本单位学生实际情况和以上内容制定实施细则。

三、贫困生认定

（一）贫困生认定程序

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出具乡、镇、街道民政部门盖章的《贫困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班级认定小组调查、摸底（调查其申请的内容是否属实，并填写调查结果）→班主任组织班级评定小组评议、排队、预审、确定等级→学工办拟定→公示反馈、调整→学院（部）审批→报学校资助中心复审→汇总建档。

个人申请的内容应包含：

1．本人家庭成员及其所从事的职业状况；

2．近两年来家庭经济收入及支出情况；

3．本人在校生活状况及学习、品行等表现情况；

4．本人月平均（或日平均）消费水平情况；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二）贫困生认定（审核）办法

1、班级（或年级、专业）认定小组对所有提出申请的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评议，对所述情况摸底、调查。要求：

①深入宿舍，征求同宿舍同学意见，了解其在校期间生活表现，平时消费情况等；

②  走访或打电话了解其家庭情况，家庭收入来源，金额等；

③ 调查、摸底结果形成书面报告，并分出等级上报，书面材料备案存档。

2、学院（部）学工办公示后，对反馈问题细致调查解决，并按其困难程度分类汇总上报，学院（部）审核后上报拟推荐贫困生名单。

四、认定工作的监督

1、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对全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一次资格复查，并不定期的随机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学校应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2、学校对每学年下发的资助资金跟踪调查，并开通长期举报渠道，如发现资助金额没有按要求发放，如助学金平均分配等现象，取消该班级（或年级、专业）的受资助资格，相关负责人将受到相应处分，并承担一切后果。

3、学校对下发的受助学生名单要进行全校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三天。

五、办法适用于所有全日制在校学生。

    六、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内蒙古医科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废止。

